转发关于做好广东省实施希望工程十五周年表彰推荐工作的通知
各高等学校团委：

现将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广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
会《关于做好广东省实施希望工程十五周年表彰推荐工作的通知》（团粤联发[2007]32号）转发给你们。
按照通知要求,每个高等学校可结合本校情况申报希望工程组织奖（含集体和个人）、希望工程爱心奖（含集体和个人）、希望之星奖。各高等学校团委要高度重视，严格按照通知要求做好本次推荐工作，认真物色人选，并填写好相关书面材料于9月21日前报团省委学校部。
联 系 人：陈维君
联系电话：020-87185615；020-87185614（传真）

电子邮箱：tswxxb3@163.com

联系地址：广州市越秀区寺贝通津1号大院

邮    编：510080

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学校部

二○○七年八月二十八日

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
广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团粤联发[2007] 32 号

关于做好广东省实施希望工程十五周年

表彰推荐工作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团市委，省直有关单位团委，各高等学校团委：

我省自1992年实施希望工程以来，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视和关心下，在社会各界的鼎力支持下，取得了可喜的成绩，15年来共筹集资金3.58亿元,资助了12.7万多名贫困儿童继续学业，援建了619所希望小学，捐建希望书库、三辰影库和希望网校2000多个。希望工程的实施，一定程度改善了我省贫困地区的办学条件，有力地促进了贫困地区基础教育事业的发展，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和构建和谐广东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为纪念希望工程实施15周年，总结经验，表彰先进，推动希望工程深入、持久地开展，经团省委同意，广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决定于今年10月在广州召开广东省实施希望工程15周年表彰大会，表彰在希望工程实施过程中涌现出来的先进集体和个人。现将有关表彰推荐工作通知如下：

一、表彰对象和奖项设置

(一)表彰对象
    社会各界热心人士和单位、希望小学老师、希望工程资助的优秀学生及共青团系统等。

（二）奖项设置

     1、广东省希望工程特别贡献奖；

2、广东省希望工程突出贡献奖；

3、广东省希望工程贡献奖；

4、广东省希望工程爱心奖；

5、希望之星奖；

6、希望小学园丁奖；

7、优秀希望小学奖；

8、广东省希望工程组织奖。

具体名额分配详见附件1。

二、推荐、评选条件

（一）广东省希望工程特别贡献奖评选条件

一直以来关心、支持希望工程，为实施希望工程做出重大贡献的党、政领导和老同志。

（二）广东省希望工程突出贡献奖评选条件

支持希望工程，捐款500万元以上的单位，捐款50万元以上的个人，或者为希望工程做出相应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

（三）广东省希望工程贡献奖评选条件

支持希望工程,捐款额1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不含500万）的单位，捐款额50万元以下（不含50万）、10万元以上的个人，或者为希望工程做出相应贡献的单位和个人。

（四）广东省希望工程爱心奖推荐条件（对象为社会各界）

1、爱心奖集体推荐条件

支持希望工程，捐款额在10万元以上（包含10万元）、100万元以下或者为希望工程做出相应贡献的单位。

2、爱心奖个人推荐条件

支持希望工程，捐款额在1万元以上（包含1万元），10万元以下或者为希望工程做出相应贡献的个人。

（五）希望之星奖推荐条件

接受过希望工程资助的学生，学习成绩优秀，或学有所成、已经就业并取得好的业绩。

（六）希望小学园丁奖推荐条件

在希望小学工作满5年，专注于教学和学生成长，教学成绩突出或学校管理工作显著的希望小学教师和教学管理人员。

（七）优秀希望小学推荐条件

1、在学校管理、教书育人方面成绩显著；

2、建成希望小学后，教学质量有明显提高。

（八）广东省希望工程组织奖推荐条件（对象为共青团系统）

1、组织奖集体推荐条件

(1)党政领导重视，有希望工程工作机构，有专人负责，在工作中得到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形成良好的外部工作环境；

(2)重视希望工程的宣传，经常组织开展有声势、有影响的希望工程宣传活动，调动和凝聚社会力量，不断推动希望工程事业发展；

(3)积极筹集希望工程资金，组织和动员社会捐款，成效显著；

(4)坚持希望工程的“整体性、规范性、合法性”原则，希望工程资金管理使用好，希望工程工作健康有序发展。

2、组织奖个人推荐条件

(1)热心希望工程事业，从事希望工程工作三年以上；

(2)积极宣传和推动希望工程的发展，为希望工程做出较突出的贡献；

(3)认真执行希望工程的管理规定，克尽职守、廉洁奉公、表现突出；

(4)积极为希望工程筹款或者认真完成希望工程各项任务，成绩突出。

三、奖励办法

由广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对荣获 “希望工程特别贡献奖”、“希望工程突出贡献奖”、“希望工程贡献奖”、“希望工程爱心奖”、“优秀希望小学奖”、“希望工程园丁奖”、“希望之星奖”和“希望工程组织奖”的集体和个人颁发荣誉牌匾或荣誉证书。

四、评选办法

“希望工程爱心奖”、“优秀希望小学奖”、“希望工程园丁奖”、“希望之星奖”和“希望工程组织奖”，由各市推荐，经审核合格给予表彰。“希望工程特别贡献奖”、“希望工程突出贡献奖”和“贡献奖”，由专家学者、团省委领导、广东青基会理事、监事组成评选小组，根据广东青基会掌握的和各市推荐上来的“爱心奖”材料进行评比，确定“贡献奖”名单；并从“贡献奖”中评选出“突出贡献奖”。

五、工作要求

1、各地在推荐工作中，要做到公平、公开、公正，杜绝一切违规做法。

2、申报表由地级以上市团委负责统一上报广东省希望工程办公室。

3、申报工作截止时间为2007年9月30日。逾期未报者作自动弃权处理。

4、省直单位和高校名额分配由省直机关团工委和团省委学校部按分配名额推荐。

广东省希望工程办公室        联系人：卢 静  

电话：020-87301821

附件：

1、广东希望工程推荐表彰名额分配表。

2、广东希望工程组织（爱心）奖申报表（集体）。

3、广东希望工程组织（爱心）奖申报表（个人）。

4、优秀希望小学申报表。

5、希望小学园丁奖（希望之星奖）申报表。

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    广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2007年8月8日

主题词：希望工程  表彰  推荐  通知
	广东省青基会秘书处    二OO七年八月八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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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广东省实施希望工程15周年推荐表彰名额分配表

	单位
	希望工程
组织奖

名额分配
	希望工程
爱心奖

名额分配
	希望工程
园丁奖

名额分配
	希望之星奖
名额分配
	优秀希望小学

	
	集体
	个人
	集体
	个人
	个人
	个人
	

	广州市
	15
	15
	30
	30
	　  2
	　  2
	   1

	深圳市
	6
	6
	30
	30
	　
	
	

	珠海市
	3
	3
	20
	20
	　
	
	

	汕头市
	7
	7
	25
	25
	2
	5
	1

	佛山市
	5
	5
	25
	25
	　
	　 
	

	韶关市
	9
	9
	20
	20
	5
	8
	2

	河源市
	6
	6
	20
	20
	5
	8
	2

	梅州市
	8
	8
	25
	25
	5
	8
	2

	惠州市
	6
	6
	20
	20
	1
	5
	2

	汕尾市
	6
	6
	15
	15
	2
	5
	2

	东莞市
	5
	5
	20
	20
	　
	
	

	中山市
	5
	5
	20
	20
	　
	
	

	江门市
	7
	7
	20
	20
	　  1
	　  
	1

	阳江市
	6
	6
	15
	15
	2
	5
	1

	湛江市
	11
	11
	25
	25
	5
	8
	2

	茂名市
	6
	6
	25
	25
	5
	8
	2

	肇庆市
	9
	9
	20
	20
	5
	8
	2

	清远市
	8
	8
	25
	25
	5
	8
	2

	潮州市
	4
	4
	15
	15
	2
	5
	1

	揭阳市
	9
	9
	20
	20
	2
	5
	1

	云浮市
	5
	5
	15
	15
	1
	2
	1

	省直单位
	9
	9
	25
	25
	　
	　
	

	高等学校
	25
	25
	25
	30
	　
	　  10
	

	合计
	180
	180
	500
	500
	     50
	100
	25


附件2：  

广东省希望工程组织（爱心）奖
申   报   表
（集 体）
推荐单位（章）：                      

推荐时间：                           

推荐类别： 组织奖 □ 爱心奖 □
	单位名称
	
	联系电话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主 要 事 迹


	推
荐
单
位
意
见

	
单位盖章
2007年    月     日

	团
市
委
意
见

	
单位盖章
2007年    月     日

	广
东
省
青
基
会
意
见

	
单位盖章
2007年    月     日


附件3：  

广东省希望工程组织（爱心）奖
申   报   表
（个 人）
推荐单位（章）：                      

推荐时间：                           

推荐类别： 组织奖 □ 爱心奖 □
	姓
名
	
	性别
	
	民
族
	
	出生
年月
	
	政治
面貌
	

	单位职务
	
	联系电话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主 要 事 迹


	推
荐
单
位
意
见

	
单位盖章
2007年    月     日

	团
市
委
意
见

	
单位盖章
2007年    月     日

	广
东
省
青
基
会
意
见

	
单位盖章
2007年    月     日


附件4:
优  秀  希  望  小  学
申  报  表
推荐单位（章）：                      

推荐时间：                           

	单位名称
	
	校长姓名
	

	
	
	联系电话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主 要 事 迹


	推
荐
单
位
意
见

	
单位盖章
2007年    月     日

	团
市
委
意
见

	
单位盖章
2007年    月     日

	广
东
省
青
基
会
意
见

	
单位盖章
2007年    月     日


附件5：  

希望小学园丁（希望之星）奖
申   报   表
推荐单位（章）：                      

推荐时间：                           

推荐类别： 园丁奖 □ 希望之星奖 □
	姓
名
	
	性别
	
	民族
	
	出生
年月
	
	政治
面貌
	

	单位职务
	
	联系电话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主 要 事 迹


	推
荐
单
位
意
见

	
单位盖章
2007年    月     日

	团
市
委
意
见

	
单位盖章
2007年    月     日

	广
东
省
青
基
会
意
见

	
单位盖章
2007年    月     日


